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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

并不包括《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募集说明书》全文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

,

应仔细阅读

《募集说明书》全文

,

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募集说明书》及本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募集说明书》及本摘要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

凡欲认购本次债券的投资者

,

请认真阅读《募集说明书》及其有关的信息披露文件

,

并进行独立投资判断。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

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

,

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所发行公司债券的投资价值或者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

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规定

,

本次债券依法发行后

,

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

,

由发行人自行负责

,

由此变化引致的投

资风险

,

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凡认购、受让并合法持有本此债券的投资者

,

均视同自愿接受《募集说明书》、《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之债

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及《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债券

受托管理协议》及债券受托管理人报告置备于债券受托管理人处

,

债券持有人有权随时查阅。

除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外

,

发行人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或实体提供未在《募集说明书》中列明的信息和对《募集说

明书》作任何说明。投资者若对《募集说明书》及本摘要存在任何疑问

,

应咨询自己的证券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

问。投资者在评价和购买本次债券时

,

应特别审慎地考虑《募集说明书》第二节所述的各项风险因素。

重大事项提示

一、本次债券上市前

,

发行人最近一期末

(2013

年

3

月

31

日

)

净资产为

45,391.34

万元

;

本次债券上市前

,

发行人无控股子公司

,

最近一

期末的资产负债率为

34.01%;

本次债券上市前

,

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为

3,927.49

万元

,

预计不少于本次债

券一年利息的

1.5

倍

;

本次债券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本次债券的发行上市安排见发行公告。

二、由于市场利率受国内外宏观经济状况、国家施行的经济政策、金融政策以及国际环境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

市场利率的

波动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由于本次公司债券期限可能跨越一个以上的利率波动周期

,

市场利率的波动使本次公司债券投资者的

实际投资收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三、根据资信评级机构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级报告

,

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

本次债券评级为

AA+

。该等评

级表明发行人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

,

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大

,

违约风险很低

,

本次债券安全性很高

,

违约风险很低。在本次公司债

券存续期内

,

鹏元资信将持续关注发行人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经营或财务状况的重大事项等因素

,

出具跟踪评级报告。如果发生任

何影响发行人主体信用级别或本次公司债券信用级别的事项

,

导致发行人主体信用级别或本次公司债券信用级别降低

,

将会增大投

资者的风险

,

对投资者的利益产生一定影响。

四、本次债券发行结束后

,

发行人将尽快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上市交易流通事宜

,

但由于具体上市审批事宜需要在本次

债券发行结束后方能进行

,

发行人无法保证本次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一定能够获得深交所的同意

,

亦无法保证本次公司债券会

在债券二级市场有活跃的交易。因此

,

投资者将可能面临一定的流动性风险。

五、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对全体本次公司债券持有人

(

包括未出席会议、出席会议但明确表达不同意见或弃权的债券持有人以

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本次债券的持有人

,

下同

)

具有同等的效力和约束力。投资者认购或购买或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本次债券

之行为视为同意接受《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并受之约束。

六、在本次债券评级的信用等级有效期内

,

资信评级机构将对发行人进行持续跟踪评级

,

持续跟踪评级包括持续定期跟踪评级

与不定期跟踪评级。跟踪评级期间

,

资信评级机构将持续关注发行人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影响发行人经营或财务状况的重大事

件、发行人履行债务的情况等因素

,

并出具跟踪评级报告

,

以动态地反映发行人的信用状况。上述跟踪评级报告出具后

,

发行人将在

深交所网站

(http://www.szse.cn/)

上公告。

七、

2010

年度、

2011

年度及

2012

年度

,

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3,960.68

万元、

-1,131.06

万元和

1,482.54

万元

,

呈现回升趋势。其中

,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流入得益于红外热像仪产业快速发展

,

与营业收入相匹配

,

总体较为稳定

;

而

2010

年经营性现金净流出额较大主要受红外产品核心元器件

-

焦平面探测器进口许可制采购模式影响

,

发行人提前储备较多原材

料

,

造成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大幅增加所致。随着红外热像仪应用市场的拓展

,

自产非制冷焦平面探测器项目各系列产品

的陆续投产

,

发行人在业务规模进一步扩大的同时逐渐降低对核心元器件外购比例

,

未来经营性现金流将趋于稳定。

八、本次债券由重庆进出口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担保范围包括本次债券的本金

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及其他应支付的费用。作为对此担保事项的反担保

,

公司实际控制人庞惠民先生以其

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设定质押、 公司以合法拥有的部分土地使用权及房屋建筑物设定抵押及庞惠民夫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重庆进出口是由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共同投资组建的融资性担保公司

,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重庆进

出口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217,055.41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29.11%,

期末担保余额为

1,352,160.04

万元

,

担保实力较强。但在本次债券存续

期间

,

担保人的经营状况、资产状况及支付能力如果发生不利变化

,

其为本次债券本息兑付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能力也将受到不利

影响。

九、公司

2013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已于

2013

年

4

月

26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zse.cn/)

披露

,

经核查

,

公司

2013

年第一

季度财务报告披露后仍然符合公司债券发行条件。

释 义

在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

,

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

一、普通词语

发行人、公司、本公司

大立科技

指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立有限 指 浙江大立科技有限公司，为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指 庞惠民先生

保荐机构、保荐人、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

人、浙商证券

指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指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股东大会 指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公司法》 指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１０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１８

次会

议修订，自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１０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１８

次会

议修订，自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债券试点办法》 指 《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浙江省科技厅 指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交易所、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机构、登记机构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承销团 指 由主承销商为承销本次发行而组织的承销机构的总称

发行人律师

／

律师 指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评级机构、鹏元资信 指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担保人、保证人、重庆进出口 指 重庆进出口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审计机构、会计师事务所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改制设立

最近三年、报告期 指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

《募集说明书》 指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指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指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公司债券之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信用评级报告 指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不超过

１．７０

亿元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

本次债券、本次公司债券 指

发行人经过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及相关董事会批准，发行面额总值不超过

１．７０

亿元的公司债券

本次发行 指 本次债券的公开发行

元 指 如无特别说明，为人民币元

二、公司简称

浦发银行 指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 指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 指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 指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专业词语

红外 指

一种由物质内部分子、原子运动所产生的电磁波辐射，其波长位于可见光红色光

谱（波长为

０．７８

微米）以外，超出了人眼可以识别的（可见光）范围，因此称为红外

或红外线。由德国科学家霍胥尔于

１８００

年发现，有时也称为红外热辐射。根据其波

长的不同，还可细分为近红外、中红外、远红外。

红外热成像技术 指

通过红外传感器接收被测目标所发出的红外辐射，再由信号处理系统转变成为视

频热图像的一种技术。它将物体的热分布转化为可视图像，并在监视器上显示出

来，从而得到被测目标的温度分布场。

红外热像仪 指

利用红外热成像技术，探测目标物体的红外辐射，并通过光电转换、电信号处理等

手段，将目标物体的温度分布图像转换成视频图像的设备。

分辨率 指 屏幕图像的精密度，即显示器所能显示的点数的多少。

探测器、焦平面探测器 指

红外热像仪的核心器件，主要功能为接受和探测目标物体的红外辐射，并将辐射

能转变为电信号的一种传感器，可分为制冷型红外焦平面探测器、非制冷型红外

焦平面探测器两大类。

制冷焦平面探测器 指

制冷红外焦平面陈列探测器的简称。需要配置制冷装置在低温状态下工作。具有

灵敏度高、响应快、作用距离远的性能优势，但由于加装制冷装置及需要使用特殊

的非硅基半导体材料，导致探测器系统复杂、体积大、重量高、功耗大、使用寿命较

短，且价格昂贵。

非制冷焦平面探测器 指

非制冷红外焦平面阵列探测器的简称。在室温下即可工作，无需复杂的制冷装置。

具有结构简单、成本低、体积小、重量轻、功耗低等优势，但其灵敏度等性能指标不

及制冷型探测器。近几年来，随着非制冷探测器技术的突破，灵敏度等性能指标大

幅提高，在民用及军事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硬盘录像机、

ＤＶＲ

指

ＤｉｇｉｔａｌＶｉｄｅｏ Ｒｅｃｏｒｄｅｒ

，数字视频录像机的俗称，是一种以硬盘作为信息存储媒介的

视频监控设备，业内习惯称为硬盘录像机、数字硬盘录像机。

ＯＤＭ

指

英文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

的缩写，译为原始设计制造商，指一家公司根据另

一家公司的规格来设计和生产一个产品。

非制冷探测器项目 指 发行人实施的非制冷红外焦平面阵列探测器国产化项目

ＣＣＣ

认证 指

英文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的缩写，意为中国国家强制

性产品认证，俗称“

３Ｃ

认证”。

ＣＥ

认证 指

欧洲共同市场安全标志，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认证标志。可以由制

造商自我声明，也可由第三方认证机构测试发证。

注

: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中

,

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

,

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第一节 发行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ZHEJIANG DALI TECHNOLOGY CO., LTD.

注册地址

:

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

639

号

法定代表人

:

庞惠民

股票上市交易所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大立科技

股票代码

:002214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及发行条款

(

一

)

公司债券发行批准情况

2012

年

11

月

2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

案》、《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

《关于提请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

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和《关于提请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

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采取偿还保障措施的议案》

,

并于

2012

年

11

月

19

日

,

经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2013

年

3

月

14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债券发行提供土地及建筑物反担保抵押的议案》。

董事会决议公告和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分别于

2012

年

11

月

3

日、

2012

年

11

月

20

日和

2013

年

3

月

15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

,

并在深交

所网站

(http://www.szse.cn/)

进行了披露。

(

二

)

核准情况及核准规模

2013

年

4

月

26

日

,

公司本次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1.70

亿元

(

含

1.70

亿元

)

的公司债券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

[2013]589

号文核准。

在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内

,

本次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1.70

亿元

,

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完成。

(

三

)

本次公司债券的基本条款

1

、债券名称

: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

2

、发行规模

:

本次债券发行总额人民币

1.70

亿元。

3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

:

本次公司债券面值为

100

元

,

按面值平价发行。

4

、债券期限

:

本次公司债券的期限为

3

年。

5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

本次公司债券票面利率由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通过市场询价协商确定。

6

、债券形式

:

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次债券在债券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次债券发行结束后

,

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等操作。

7

、还本付息方式

: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

,

不计复利

,

逾期不另计息。每年付息一次

,

到期一次还本

,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

8

、债权登记日

:

本次债券利息登记日按登记机构相关规定执行。在利息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

,

均有权

就所持本期债券获得该利息登记日所在计息年度的利息。

9

、起息日

:2013

年

5

月

15

日。

10

、付息日

:2014

年至

2016

年每年的

5

月

15

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

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

。

11

、本金兑付日

:2016

年

5

月

15

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

。

12

、利息、兑付方式

:

本次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次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

,

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

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13

、发行方式

:

具体请参见发行公告。

14

、发行对象及配售安排

:

具体请参见发行公告。

15

、担保方式

:

本次债券由重庆进出口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6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

:

经鹏元资信综合评定

,

本次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

17

、承销方式

:

由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

,

对最终认购不足

1.70

亿元部分采取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18

、保荐人、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

: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

、募集资金用途

: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拟用于偿还部分银行贷款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0

、拟上市地

:

深圳证券交易所。

21

、上市安排

:

本次发行结束后

,

发行人将尽快向深交所提出关于本次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

,

办理有关上市手续

,

具体上市时间将

另行公告。

22

、发行费用概算

: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总计费用

(

包括承销和保荐费、律师费、会计师费、资信评级费、资产评估费、发行手续费

等

)

预计不超过募集资金总额的

1.5%

。

23

、税务提示

:

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

,

投资者投资本次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三、本次债券发行及上市安排

(

一

)

本次债券发行时间安排

发行公告刊登日期

:2013

年

5

月

13

日。

发行首日

:2013

年

5

月

15

日。

预计发行期限

:2013

年

5

月

15

日至

2013

年

5

月

17

日。

网上申购日

:2013

年

5

月

15

日。

网下发行期限

:2013

年

5

月

15

日至

2013

年

5

月

17

日。

(

二

)

本次债券上市安排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后

,

发行人将尽快向深交所提出关于本次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

四、本次债券发行的有关机构

(

一

)

发行人

名 称

: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庞惠民

住 所

:

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

639

号

电 话

:0571-86695649

传 真

:0571-86695626

联 系 人

:

刘宇

(

二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债券受托管理人

名 称

: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吴承根

住 所

:

杭州市杭大路

1

号

电 话

:0571-87903132

传 真

:0571-87902749

项目主办人

:

刘蓉蓉、蒋盈

项目组人员

:

周亮、马岩笑

(

三

)

分销商

名 称

: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

上海市民生路

1399

号

3

楼

电 话

:021-61680356

传 真

:021-61680672

联 系 人

:

巩奕麟、宋旭育

(

四

)

律师事务所

名 称

:

国浩律师

(

杭州

)

事务所

负 责 人

:

吕秉虹

住 所

:

浙江省杭州杨公堤

15

号国浩律师楼

电 话

:0571-85775888

传 真

:0571-85775643

经办律师

:

徐旭青、鲁晓红

(

五

)

会计师事务所

名 称

: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法定代表人

:

胡少先

地 址

:

浙江省杭州市西溪路

128

号新湖商务大厦

9

楼

电 话

:0571-88216761

、

0571-88216764

传 真

:0571-88216870

经办会计师

:

钟建国、张芹、方国华

(

六

)

资信评级机构

名 称

: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刘思源

住 所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08

号阳光高尔夫大厦

3

楼

电 话

:021-51035670-8028

传 真

:021-51035670-8015

评级人员

:

郑舟、姚煜

(

七

)

担保机构

名 称

:

重庆进出口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向涛

住 所

:

重庆市北部新区星光大道

76

号天王星大厦

B1

区

14

楼

电 话

:023-86796202

传 真

:023-86796191

联 系 人

:

冉曦

(

八

)

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名 称

:

深圳证券交易所

法定代表人

:

宋丽萍

住 所

:

深圳市深南东路

5045

号

电 话

:0755-82083333

传 真

:0755-82083275

(

九

)

公司债券登记机构

名 称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戴文华

住 所

:

深圳市深南中路

1093

号中信大厦

18

楼

电 话

:0755-25938000

传 真

:0755-25988122

(

十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收款银行

银行账户

: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账 号

:19-015101040032400

开 户 行

:

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市城东支行营业中心

五、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有关机构、人员的利害关系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及经办人员之间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股权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

六、认购人承诺

购买本次债券的投资者

(

包括本次债券的初始购买人和二级市场的购买人及以其他方式合法取得本次债券的人

,

下同

)

被视为

作出以下承诺

:

(

一

)

接受《募集说明书》对本次债券项下权利义务的所有规定并受其约束

;

(

二

)

本次债券的发行人依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合法变更

,

在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并依法就该等变更进行信息披露时

,

投

资者同意并接受该等变更

;

(

三

)

本次债券的担保依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合法变更

,

在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并依法就该等变更进行信息披露时

,

投资

者同意并接受该等变更

;

(

四

)

本次债券发行结束后

,

发行人将申请本次债券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

并由主承销商代为办理相关手续

,

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这种

安排。

第二节 担保事项和评级情况

一、担保事项

本次公司债券由重庆进出口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以保障本次公司债券的本息按照约定如期足额兑

付。

2012

年

11

月

19

日

,

根据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担保方式

;2013

年

3

月

14

日

,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债券发行提供土地及建筑物反担保抵押的议案》

,

决定采

用由第三方提供保证担保的方式为本次公司债券发行进行增信并提供反担保。具体抵押手续授权公司管理层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定办理。

经

2009

年

1

月召开的《重庆进出口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第一次董事会决议》通过

,

担保人董事会授权风险控制委员会决定为单个企

业提供单笔融资担保金额

3

亿元以下的事项

;

重庆进出口风险控制委员会已于

2013

年

3

月

6

日出具了风控批复

(2013)

第

12-1

号《关于

同意为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

17000

万元上市公司债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批复》

,

同意为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作为对此担保事项的反担保

,

公司实际控制人庞惠民先生以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对担保方设定质押、公司以

合法拥有的部分土地使用权及房屋建筑物对担保方设定抵押及庞惠民夫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一

)

担保人基本情况

1

、担保人概况

公司名称： 重庆进出口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重庆市北部新区星光大道

７６

号天王星大厦

Ｂ１

区

１４

楼

法定代表人： 向涛

注册资本： 贰拾亿元整

实收资本： 贰拾亿元整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５

日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等融资性担保业

务；再担保，债券发行担保；兼营诉讼保全担保业务，履约担保业务，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

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由资金进行投资，监管部门规定的其他业务（按许可证核定期限从事经营）

重庆进出口是在重庆市政府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背景下

,

由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进出

口银行共同投资组建的一家全国性商业融资担保公司。截至

2012

年

12

月末担保人注册资本

20

亿元

,

其中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出资

12

亿元

,

持股比例

60%,

中国进出口银行出资

8

亿元

,

持股比例

40%

。

2

、担保人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根据重庆进出口

2012

年度和

2011

年度财务报表

,

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 2012

年度、

2011

年度财务报表均经重庆康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

并出具了重康会表审报字

(2013)

第

16-1

号和重康会表审报字

(2012)

第

5-1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３０６

，

１８５．８７ ２６０

，

４２７．６２

负债合计

８９

，

１３０．４６ ５０

，

８８１．７３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１７

，

０５５．４１ ２０９

，

５４５．８９

资产负债率（

％

）

２９．１１ １９．５４

流动比率（倍）

２．５１ ４．１５

速动比率（倍）

２．５１ ４．１５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４７

，

５２６．８４ ３２

，

５３０．５０

利润总额

１８

，

９００．３８ １０

，

３７９．１７

净利润

１４

，

３４７．７５ ８

，

７１０．２８

净资产收益率（

％

）

６．６１ ４．１６

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

:

资产负债率

=

总负债

/

总资产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

=

速动资产

/

流动负债

净资产收益率

=

净利润

/

期末净资产

3

、担保人资信情况

经鹏元资信评定

,

重庆进出口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

。担保人与中国进出口银行、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招商银行等多家银行签订了合作协议

,

合作渠道稳定畅通。担保人近两年在与银

行及客户发生业务往来时均遵守合同约定

,

未发生重大违约行为。

4

、期末对外担保金额及占净资产的比例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重庆进出口期末对外担保余额为

1,352,160.04

万元

,

是

2012

年

12

月末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6.23

倍

;

若公司本次

1.70

亿元公司债券全额发行

,

期末对外担保余额为

1,369,160.04

万元

,

是其

2012

年

12

月末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6.31

倍。

5

、偿债能力分析

从资产结构分析

,

截至

2012

年末

,

重庆进出口经审计的流动资产合计

222,504.39

万元

,

占总资产比重为

72.67%,

其中货币资金总额

142,550.83

万元

,

资产流动性较高。

2012

年末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及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2.51

倍、

2.51

倍和

29.11%,

担保人短期及长期偿

债能力较强。 从盈利能力来看

,2011

年度及

2012

年度担保人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32,530.50

万元和

47,526.84

万元

,

净利润分别为

8,

710.28

万元及

14,347.75

万元。担保人业务开展情况良好

,

担保业务收入规模明显扩大

,

盈利能力大幅提高。

综上分析

,

重庆进出口资本实力较强

,

盈利能力稳定

,

整体偿债能力良好

,

能为发行人本次债券的债务偿付提供有效的保障。

(

二

)

担保函的主要内容

1

、担保人的陈述与保证

担保人有足够的能力承担保证责任

,

并不因任何指令、财力状况的改变、与任何单位签订的任何协议而减轻或免除在担保函下

所承担的保证责任。

如发行人未按本次债券发行公告的《募集说明书》约定履行其对公司债券持有人负有的相关义务、责任或承诺

,

公司债券持有人

可直接向担保人追索。

2

、被担保的债券种类、数额

本次债券担保的主债权为公司债券持有人因持有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而对发行人享有的债权。被担保的主债权数额不超过本

次公司债券实际发行的额度。

3

、担保方式

在保证期内

,

担保人为本期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

、担保范围

担保人担保的范围包括公司债券持有人因持有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而对发行人享有的债权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实现债权的费用。

5

、保证期间

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本次公司债券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十四

(24)

个月。

6

、发行人、担保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债券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担保人为发行人履行本期债券还本付息义务提供担保

,

债券受托管理人有权代表债券持有人行使债权人的权利。

7

、担保人的权利与义务

公司债券持有人将本次公司债券转让给第三人

,

无需告知并征得担保人的同意

,

担保人仍在原担保范围内继续承担保证责任。

在担保函有效期内

,

担保人如再向第三方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

均不得损害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8

、加速到期

在本次债券存续期内

,

担保人发生合并、分立、停产停业等足以影响债券持有人利益的重大事项时

,

发行人应在合理期限内对本

次债券提供新的担保

,

发行人不提供新的担保时

,

本次债券持有人有权要求保证人、发行人提前兑付债券本息。

9

、不可撤销性

本次债券的担保函为不可撤销担保函

,

除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同意外

,

担保人不得补充、修改、变更、解除或终止担保函。

(

三

)

反担保的情况

根据重庆进出口风险控制委员会出具的风控批复

(2013)

第

12-1

号《关于同意为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

17,000

万元

上市公司债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批复》

,

同意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作为对此担保事项的反担保

:

1

、公司实际控制人庞惠民先生以其持有公司

6,791,616

股流通股及部分非流通股股份对担保方设定质押

,

满足质押的股权价值

(

以

2013

年

3

月

1

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平均收盘价

×

质押率计算

,

其中流通股质押率为

50%

、非流通股质押率为

40%)

不少于

17,

000

万元。在本次债券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后

,

公司控股股东庞惠民先生作为出质人将与质权人重庆进出口及时向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票质押登记手续。

2

、在本次债券发行结束后

80

个工作日内

,

公司以合法拥有的部分土地使用权及房屋建筑物对担保方设定抵押。

2013

年

3

月

14

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通过了 《关于为公司债券发行提供土地及建筑物反担保抵押的议

案》。公司设定抵押担保的土地使用权、房产明细情况如下

:

坐落 产权证号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对应的土地使用权证

号

土地使用权面积（平方

米）

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路

２１２

号

杭房权证西移字第

０６４７２５０３

号

４０５．４０

杭西国用（

２００６

）第

０００２３３

号

２９４．００

杭房权证西移字第

０６４７４５７０

号

１

，

３３７．０３

杭房权证西移字第

０６４７２５０１

号

７５６．７４

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路

２１０

号

杭房权证西移字第

０６４７９６６４

号

３１５．２３

杭西国用（

２００６

）第

０００２４５

号

１

，

６５４．００

７５３．２２

７０．２３

１

，

０９３．２９

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路

２２８

号

杭房权证西移字第

０６４７２１９９

号

２６２．４６

杭西国用（

２００６

）第

０００２４４

号

１

，

００４．００

合计

４

，

９９３．６０ ２

，

９５２．００

在上述反担保实物资产抵押手续办理完毕后

,

控股股东庞惠民先生可就已质押的部分非流通股向担保人提出解除质押

,

但应确

保减少后的剩余质押股份的价值

(

以办妥本次债券反担保实物资产抵押手续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平均收盘价

×

质押率计算

,

其

中流通股质押率为

50%

、非流通股质押率为

40%)

不低于

9,367

万元。

3

、庞惠民夫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四

)

债券持有人及债券受托管理人对担保事项的持续监督安排

1

、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对担保事项作持续监督

对于本次债券担保事项

,

债券持有人会议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债券试点办法》和本募集说明书等规定行使如下职权

:

①

发行人未按本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按期完成本次债券付息或兑付义务

;

或发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项下约定的任意一项违约

事件且在

30

日内未得到改正或补救导致本次债券持有人利益遭受重大影响的

,

债券持有人有权按照《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

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

若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决议

,

可直接或授权债券受托管理人以书面方式通知发行人

,

所有本次未偿还债券的

本金和相应利息

,

立即到期应付

,

并通过授权债券受托管理人在发行人不能偿付债券本金或利息的情况下直接向担保人进行追偿。

②

在本次债券到期之前

,

若发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中约定的足以影响债券持有人利益的加速到期事项时

,

应在上述事项发生

后

30

天内提供适当及有效的新的担保

,

发行人不提供新的担保的

,

债券持有人有权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书面要求发行人加速清偿并

提前兑付债券本息。

③

应发行人提议或在本次公司债券的担保人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情况下

,

决定是否同意发行人追加、替换担保资产或担保人或

改变担保方式。

2

、债券受托管理人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对担保事项作持续监督

①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当持续关注发行人和担保人的状况

,

在出现发行人未能及时偿付本息及其他可能对全体债券持有人的利

益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时

,

应及时向全体债券持有人披露相关信息

,

并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及时召集和召开债券

持有人会议。

②

预计发行人不能偿还本次债券本息时

,

要求发行人追加担保

,

或者依法申请法定机关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③

在本次债券到期之前

,

若发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中约定的足以影响债券持有人利益的加速到期事项时

,

应在上述事项发生

后

30

天内提供适当及有效的新的担保

,

发行人不提供新的担保的

,

根据债券持有人的明确书面要求

,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要求发行人

提前兑付债券本息。

④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该在发行人公布年度报告起一个月内出具债券受托管理事务年度报告并予以披露。详细内容请见本募集

说明书第六节“债券持有人会议”以及第七节“债券受托管理人”的相关部分。

(

五

)

发行人对担保事项的持续披露安排

1

、当《债券试点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任一情形出现时

,

发行人在知悉或者应当知悉该等事项发生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

知或以其他有效方式告知债券持有人及债券受托管理人。

2

、发行人在发生至少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的重大事项时

,

应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1)

未能按时、足额支付本次公司债券的利息

和

/

或本金

;(2)

预计无法按时、足额偿付本次债券利息或本金

;(3)

订立可能对发行人还本付息产生重大影响的担保及其他重要合同

;(4)

发生重大亏损或者遭受超过净资产百分之十以上的重大损失

;(5)

发生重大仲裁、诉讼

;(6)

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

;(7)

拟进

行重大债务重组

;(8)

未能履行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9)

本次债券被暂停转让交易

;(10)

担保物

(

若有

)

或担保人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或者发

行人拟变更本次公司债券的担保人或担保方式

;(11)

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评级情况

(

一

)

本次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发行人聘请了鹏元资信对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资信情况进行评级。根据鹏元资信出具的《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不超过

1.70

亿元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

(

鹏信评【

2013

】第

Z

【

094

】号

),

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

本次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

为

AA+

。

(

二

)

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主要事项

1

、信用评级结论及标识所代表的涵义

鹏元资信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A-

级别的涵义为发行人主体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

,

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

不大

,

违约风险很低。鹏元资信评定本次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该级别的涵义为债券安全性很高

,

违约风险很低。

2

、有无担保的情况下评级结论的差异

鹏元资信基于对发行人自身经营实力和本次债券增信方式的综合评估

,

评定发行人长期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本次债券信用等

级为

AA+

。发行人长期主体信用等级是公司依靠自身的财务实力偿还全部债务的能力

,

是对公司长期信用等级的评估

,

可以等同于

本次债券无担保情况下的信用等级。因此

,

本次债券在无担保的情况下信用等级为

AA-,

在有担保的情况下信用等级为

AA+

。

本次债券信用评级考虑了重庆进出口为本次债券提供了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为本次债券的偿还提供了

较强的保障

,

有效提升了本次债券的信用水平。

3

、评级报告的主要内容

(1)

正面

①

公司在红外热像仪领域具有较强的技术水平

,

其中非制冷焦平面探测器研发国内领先

;

②

公司资产规模稳定增长

,

整体资产质量较高

;

③

公司红外热像仪产品具有军品供应资质

,

销售渠道通畅

,

近年来毛利率水平较高

;

④

重庆进出口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提供的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有效提升了本期债券的信用水平。

(2)

关注

①

红外热像仪应用范围广

,

受制于产品价格高

,

实际需求与潜在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

②

红外热像仪行业具有技术攻关难、核心部件进口受限及新产品研发周期较长等市场特征

;

③

公司作为研发型企业

,

高水平研发团队的稳定性是公司保持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

④

公司具有军品供应资质

,

但军品研制、生产及销售流程较长

,

给公司带来了资金压力

;

⑤

公司主要原材料采购依赖进口

,

受出口国政府最终用户许可制限制

,

采购周期较长

,

可能存在供应不及时或供货不足的风险

;

⑥

公司研发的新产品需要经受市场考验

,

能否有效替代进口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

⑦

公司应收账款及存货增长较快

,

快速扩张的业务规模占用公司大量营运资金

;

⑧

公司负债规模逐年增长

,

且负债结构较不合理

,

以流动负债为主

,

短期债务压力较大

;

⑨

公司经营现金流表现不佳

,

无法覆盖投资活动支出

,

存在一定外部筹资需求

;

⑩

公司期间费用较高

,

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公司的盈利能力。

4

、跟踪评级的有关安排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评级行业惯例以及鹏元资信制度相关规定

,

自首次评级报告出具之日

(

以评级报告上注明日期为准

)

起

,

鹏元资信将在本次债券信用等级有效期内或者本次债券存续期内

,

持续关注本次债券发行人外部经营环境变化、经营或财务状

况变化以及本次债券偿债保障情况等因素

,

以对本次债券的信用风险进行持续跟踪。跟踪评级包括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

在跟踪评级期限内

,

鹏元资信将于发行主体及担保主体

(

如有

)

年度报告公布后两个月内完成该年度的定期跟踪评级

,

并发布定

期跟踪评级结果及报告

;

在此期限内

,

如发行主体、担保主体

(

如有

)

发生可能影响本次债券信用等级的重大事件

,

应及时通知鹏元资

信

,

并提供相关资料

,

鹏元资信将就该事项进行调研、分析并发布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

如发行主体、担保主体

(

如有

)

未能及时或拒绝提供相关信息

,

鹏元资信将根据有关情况进行分析

,

据此确认或调整主体、债券信

用等级或公告信用等级暂时失效。

跟踪评级结果将在鹏元资信网站

(http://www.pyrating.cn/)

和深交所网站

(http://www.szse.cn/)

予以公告

,

并同时报送发行人、监管部

门、交易机构等。

第三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ＤＡＬ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

，

ＬＴＤ

股票简称 大立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１４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法定代表人 庞惠民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

注册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

６３９

号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

６３９

号

邮政编码

３１００５３

公司电话

０５７１－８６６９５６４９

公司传真

０５７１－８６６９５６２６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机电设备、计算机、软件及网络工程、电子产品、测试技术的

投资开发及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机电设备（不含汽车）、电子产品、化工产品（不含

危险品）、计算机及软件的生产、销售（凭环保审批意见生产）；计算机网络工程安装；经营进出

口业务（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

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一

)

发行人的设立、上市及股本演变

1

、发行人的设立情况

发行人前身为

2001

年设立的浙江大立科技有限公司

,

系经浙江省科学技术厅、浙江省人民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以浙科条发

[2001]206

号《关于浙江省测试技术研究所改制实施方案的批复》批准

,

在浙江省测试技术研究所和浙江大立机电技术开发公司改制

的基础上由浙江省科技厅和庞惠民等

39

名自然人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经浙江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中喜验字

(2001)

第

750

号《验资报告》确认大立有限

1,072.00

万元注册资本已全额缴足。

2001

年

7

月

19

日

,

大立有限在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

,

取

得注册号为

3300001008013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注册资本为

1,072.00

万元。

2

、

2002

年

2

月

,

大立有限增加注册资本

2002

年

2

月

5

日

,

大立有限召开

2002

年第一次股东会

,

决议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3.36

股

,

派发现金红利

4.06

元

(

含税

);

同时以资

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按

10

股转增

2.64

股。本次分配完成后

,

大立有限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1,715.20

万元

,

各股东持股比例不变。增加的注册

资本经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浙天会验

(2002)

第

21

号《验资报告》确认到位。

（下转C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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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保荐人(主承销商):

(注册地址:杭州市杭大路1号)

2013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2214� � � �证券简称:大立科技 公告编号:2013-022

� � � � � � � � �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ZHEJIANG� DALI� TECHNOLOGY� CO.,� LTD

(注册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639号)

发行人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大立科技”

)

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1.70

亿元公司债券

(

以下简称

“本期债券”

)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

[2013]589

号文核准。

2

、本期债券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1.70

亿元

,

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

共计

170

万张

,

发行价格为

100

元

/

张。

3

、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本期债券评级为

AA+

级

;

本期债券上市前

,

发行人最近一期末

(2013

年

3

月

31

日

)

净资产为

45,391.34

万元

;

本期债券上市前

,

发行人无控股子公司

,

最近一期末的资产负债率为

34.01%;

本期债券上市前

,

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

年均可分配利润为

3,927.49

万元

,

预计不少于本期债券一年利息的

1.5

倍。发行人在本次发行前的财务指标符合相关规定。

4

、发行人将在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

以下简称“深交所”

)

提出上市交易申请。公司

2013

年第一季度财务

报告已于

2013

年

4

月

26

日披露。

2013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披露后

,

本期债券仍然符合在深交所集中竞价系统和综合协议交易平台同

时挂牌

(

以下简称“双边挂牌”

)

的上市条件。但本期债券上市前

,

公司财务状况、经营业绩、现金流和信用评级等情况可能出现重大变

化

,

公司无法保证本期债券双边挂牌的上市申请能够获得深交所同意

,

若届时本期债券无法进行双边挂牌上市

,

投资者有权选择在

债券上市前将本期债券回售予本公司。因公司经营与收益等情况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

由债券投资者自行承担。本期

债券不能在除深交所以外的其它交易场所上市。

5

、本期债券由重庆进出口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

、本期债券为

3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

,

票面利率询价区间为

6.00%-6.60%,

最终票面利率由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根据网下询

价结果在上述利率询价区间范围内协商确定。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

,

不计复利。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于

2013

年

5

月

14

日

(T-1

日

)

向网下机构投资者询价

,

并根据询价情况确定本期债券最终的票面利

率。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于

2013

年

5

月

15

日

(T

日

)

在《证券时报》、深交所网站

(http://www.szse.cn)

及巨潮资讯网网站

(http://www.

cninfo.com.cn)

上公告本期债券最终的票面利率

,

敬请投资者关注。

7

、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网上认购按“时间优

先”的原则实时成交

,

网下认购采取发行人与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根据询价情况进行配售。具体发行安排将根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进

行。具体配售原则详见本公告“四、网下发行”中“

6

、配售”。

8

、本期债券网上、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分别为

1,000

万元和

16,000

万元。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在

2013

年

5

月

15

日

(T

日

)

当

天网上发行结束后

,

根据网上发行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

,

如网上发行数量获得全额认购

,

则不进行回拨

;

如网上发行数量认购

不足

,

则将剩余部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

如网下最终认购不足

,

则认购不足

1.70

亿部分由主承销商以余额包销的方式购入。本次债

券采取单向回拨

,

不进行网下向网上回拨。

9

、网上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参加认购

,

网上发行代码为“

101692

”

,

简称为“

13

大立债”。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每个证券账

户最小认购单位为

1

手

(10

张

,1,000

元

),

超过

1

手的必须是

1

手的整数倍。网上认购次数不受限制。本次债券发行结束后

,

网上发行代码

“

101692

”将转换为上市代码“

112176

”。

10

、网下发行仅面向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通过向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提交《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网下

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的方式参与网下认购。网下最小认购数量为

1,000

手

(100

万元

),

超过

1,000

手的必须是

1,000

手的整数倍

(

即

100

万元的整数倍

)

。

11

、敬请投资者注意本公告中本期债券的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发行时间、认购办法、认购程序、认购价格和认购资金

缴纳等具体规定。

12

、本公告仅对本期债券发行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

,

不构成针对本期债券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欲详细了解本期债券发行情

况

,

请仔细阅读《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该募集说明书摘要已刊登在

2013

年

5

月

13

日

(T-2

日

)

的

《证券时报》上。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

投资者亦可到深交所网站

(http://www.szse.cn)

及巨潮资讯网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查

询。

13

、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认购

,

也不得违规融资或替他人违规融资认购。投资者认购并持有本期债券应遵

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

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4

、有关本期债券发行的其他事宜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视需要在《证券时报》和深交所网站

(http://www.szse.cn)

及巨潮

资讯网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上及时公告

,

敬请投资者关注。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

,

下列简称在本公告中具有如下含义

:

发行人、大立科技、公司 指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债券 指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公司债券

本次发行 指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１．７０

亿元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公司债

券之行为

保荐人、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 指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承销团 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组织的，由主承销商和分销商组成的承销机构的总称

《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指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公司债券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配售缴款通知书》 指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公司债券配售缴款通知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债券登记机构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网下询价日 指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为本次发行接受投资者网下询价的日期

发行首日（

Ｔ

日）、网上认购日、网下认

购起始日

指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 本次发行接受投资者网上申购的日期以及网下认购起始的日

期

评级机构、鹏元资信 指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信用评级报告 指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不超过

１．７０

亿元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

社会公众投资者 指

持有登记公司开立的

Ａ

股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

者除外）

机构投资者 指 在登记公司开立

Ａ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元 指 人民币元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

: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

(

简称为“

13

大立债”

)

。

2

、发行规模

:

人民币

1.70

亿元。

3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

:

本期债券面值为

100

元

,

按面值平价发行。

4

、债券期限

:

本期债券的期限为

3

年。

5

、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

:

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由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通过市场询价协商确定。

6

、债券形式

:

实名制记账式

,

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债券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

,

债券持有

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等操作。

7

、发行方式

:

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网上认购

按“时间优先”的原则实时成交

,

网下认购采取发行人与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根据询价情况进行配售。具体发行安排将根据深交所的相

关规定进行。具体配售原则详见本公告“四、网下发行”中“

6

、配售”。

8

、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

:

1)

网上发行

:

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A

股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

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

外

)

。

2)

网下发行

:

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A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

(

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

本期债券不安排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9

、回拨机制

:

本期债券网上、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分别为

1,000

万元和

16,000

万元。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在

2013

年

5

月

15

日

(T

日

)

当天网上发行结束后

,

根据网上发行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

,

如网上发行数量获得全额认购

,

则不进行回拨

;

如网上发行

数量认购不足

,

则将剩余部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

如网下最终认购不足

,

则认购不足

1.70

亿部分由主承销商以余额包销的方式购

入。本次债券采取单向回拨

,

不进行网下向网上回拨。

10

、发行首日

:2013

年

5

月

15

日。

11

、起息日

:2013

年

5

月

15

日。

12

、付息日

:2014

年至

2016

年每年的

5

月

15

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

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

。

13

、还本付息方式

: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

,

不计复利

,

逾期不另计息。每年付息一次

,

到期一次还本

,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为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各自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票面年利

率的乘积之和

,

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各自持有的本期债券到期最后一期利息及等于票面

总额的本金。

14

、本金兑付日

:2016

年

5

月

15

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

。

15

、担保情况

:

本期公司债券由重庆进出口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6

、信用级别、资信评级机构及跟踪评级安排

:

经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发行人主体信

用等级为

AA-

。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评级行业惯例以及鹏元资信制度相关规定

,

自首次评级报告出具之日

(

以评级报告上注明日期为准

)

起

,

鹏元资信将在本期债券信用等级有效期内或者本期债券存续期内

,

持续关注本期债券发行人外部经营环境变化、经营或财务状

况变化以及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情况等因素

,

以对本期债券的信用风险进行持续跟踪。跟踪评级包括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

在跟踪评级期限内

,

鹏元资信将于发行主体及担保主体年度报告公布后两个月内完成该年度的定期跟踪评级

,

并发布定期跟踪

评级结果及报告

;

在此期限内

,

如发行主体、担保主体发生可能影响本期债券信用等级的重大事件

,

应及时通知鹏元资信

,

并提供相关

资料

,

鹏元资信将就该事项进行调研、分析并发布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

17

、募集资金用途

: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拟用于偿还银行贷款、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18

、保荐人、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

: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

、承销方式

:

由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

,

对最终认购不足

1.70

亿元部分采取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20

、拟上市地

:

深圳证券交易所。

21

、上市安排

:

本期债券可同时在深交所集中竞价系统和综合协议交易平台挂牌交易

,

不在深交所以外的其他交易场所上市。本

次发行结束后

,

发行人将尽快向深交所提出关于本期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22

、税务提示

:

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

,

投资者投资本次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23

、与本期债券发行有关的时间安排

:

交易日 工作事项

Ｔ－２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

刊登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发行公告、评级报告

Ｔ－１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

网下询价

确定票面利率

Ｔ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

公告最终票面利率

网上认购日

网下认购起始日

确定是否启动回拨（如有）

Ｔ＋１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

网下认购日

Ｔ＋２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网下认购截止日

网下认购的各投资者应不晚于当日

１１

：

００

前将认购款划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专用收

款账户

Ｔ＋３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注

:

上述日期为交易日

,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及时公告

,

修改发行日程。

二、网下向机构投资者利率询价

1

、网下投资者

本次网下利率询价对象为持有在登记公司开立合格

A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

(

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

2

、利率询价区间及票面利率确定方法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询价区间为

6.00%-6.60%,

最终票面利率由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根据网下询价结果在上述利率询价区

间范围内确定

,

在债券存续期限内固定不变。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

,

不计复利。

3

、询价时间

本期债券网下利率询价的时间为

2013

年

5

月

14

日

(T-1

日

),

参与询价的机构投资者必须在

2013

年

5

月

14

日

(T-1

日

)10:00

—

15:00

之

间将《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

见附表一

)

传真至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处。

4

、询价办法

(1)

填制《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拟参与网下询价和认购的机构投资者可以从发行公告所列示的网站下载《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

见附表

),

并按要求正

确填写。

填写《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应注意

:

①

应在发行公告所指定的利率询价区间范围内填写询价利率

,

询价利率可不连续

;

②

每一份《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最多可填写

5

个询价利率

;

③

填写询价利率时精确到

0.01%;

④

填写询价利率应由低到高、按顺序填写

;

⑤

每个询价利率上的认购总金额均不得少于

100

万元

(

含

100

万元

),

并为

100

万元

(1,000

手

)

的整数倍

;

⑥

每一询价利率对应的认购总金额

,

是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不低于该询价利率时

,

机构投资者的最大投资需求。

(2)

提交

参与询价的机构投资者应在

2013

年

5

月

14

日

(T-1

日

)10:00

—

15:00

之间将以下资料传真至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处

,

并电话确认

:

①

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的《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

②

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副本

)

复印件或其他有效的法人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

(

须加盖单位公章

);

③

加盖单位公章后的股东证券账户卡

(

复印件

);

④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

)

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

⑤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根据询价情况要求投资者提供的其他资质证明文件。

每家机构投资者只能报价一次

,

如投资者提交两份以上

(

含两份

)

《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

则以最先到达的视为有效

,

其后

的均视为无效报价。

投资者填写的《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一旦传真至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处

,

即构成投资者发出的、不可撤销的、对投资者具

有法律约束力的要约。

传真号码

:0571-87902749

、

87903769;

咨询电话

:0571-87901941

、

87903138;

联 系 人

:

余剑霞、胡芳超

(3)

利率确定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根据网下询价的结果在预设的利率询价区间内确定最终的票面利率

,

并将于

2013

年

5

月

15

日

(T

日

)

在《证券时报》、深交所网站

(http://www.szse.cn)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公告本期债券的最终票面利率。发行人将按

上述确定的票面利率向投资者公开发行本期债券。

三、网上发行

1

、发行对象

网上发行的对象为持有在登记公司开立

A

股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

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

2

、发行数量

本期债券发行总额

1.70

亿元

,

网上预设的发行数量为

1,000

万元。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根据网上发行情况决定是否启动

回拨机制

,

如网上发行数量获得全额认购

,

则不进行回拨

;

如网上发行数量认购不足

,

则将剩余部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

如网下最终

认购不足

,

则认购不足

1.70

亿部分由主承销商以余额包销的方式购入。本次债券采取单向回拨

,

不进行网下向网上回拨。

3

、发行时间

网上发行时间为

1

个工作日

,

即发行首日

2013

年

5

月

15

日

(T

日

)

深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

(

上午

9:15

—

11:30,

下午

13:00

—

15:

00)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

,

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继续进行。

4

、认购办法

(1)

网上发行代码为“

101692

”

,

简称为“

13

大立债”。

(2)

发行价格为

100

元

/

张。

(3)

在网上发行日的正常交易时间内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卖出申报”

,

参与网上发行的投资者通过深交

所交易系统进行“买入申报”

,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撮合成交

,

按“时间优先”的原则实时成交。

网上认购按照“时间优先”的原则

,

先进行网上认购的投资者的认购数量将优先得到满足

,

深交所交易系统将实时确认成交。发

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根据网上发行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

,

如网上发行数量获得全额认购

,

则不进行回拨

;

如网上发行数

量认购不足

,

则将剩余部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本次债券采取单向回拨

,

不进行网下向网上回拨。

(4)

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每个证券账户最小认购单位

1

手

(10

张

,1,000

元

),

超过

1

手的必须为

1

手的整数倍。投资者认购上限还应遵

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

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

凡参与网上认购的投资者

,

认购时必须持有登记公司开立的

A

股证券账户

,

尚未办理开户登记手续的投资者

,

必须在网上认购

日

2013

年

5

月

15

日

(T

日

)

之前开立深交所

A

股证券账户

,

并在与深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开设资金账户。

已开立资金账户但没有存入足额资金的认购者

,

需在网上认购日

2013

年

5

月

15

日

(T

日

)

之前

(

含当日

)

存入全额认购款。资金不足

部分的认购视为无效认购。

(6)

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认购次数不受限制。

5

、结算与登记

网上发行的结算和登记按照登记公司相关业务规则办理。

四、网下发行

1

、发行对象

网下发行的对象为在登记公司开立

A

股合格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

(

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包括未参与网下询价的合格

机构投资者。投资者的认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2

、发行数量

本期债券发行总额为

1.70

亿元

,

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为

16,000

万元。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根据网上发行情况决定是否

启动回拨机制

,

如网上发行数量获得全额认购

,

则不进行回拨

;

如果网上公开发行认购总量不足

,

则将剩余部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

如网下最终认购不足

,

则由主承销商以余额包销的方式购入。本期债券采取单向回拨

,

不进行网下向网上回拨。

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每个机构投资者的最低认购数量为

1,000

手

(10,000

张

,100

万元

),

超过

1,000

手的必须是

1,000

手

(10,000

张

,100

万元

)

的整数倍。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另有规定的除外。

3

、发行价格

本期债券的发行价格为

100

元

/

张。

4

、发行时间

本期债券网下发行的期限为

3

个交易日

,

即发行首日

2013

年

5

月

15

日

(T

日

)

、

2013

年

5

月

16

日

(T+1

日

)

每日的

9:00-17:00

和

2013

年

5

月

17

日

(T+2

日

)

的

9:00-11:00

。

5

、认购办法

(1)

凡参与网下认购的机构投资者

,

认购时必须持有深交所合格证券账户。尚未开户的投资者

,

必须在

2013

年

5

月

14

日

(T-1

日

)

前开

立证券账户。

(2)

欲参与网下协议认购的投资者在网下发行期间自行联系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根据网下机构投资者认购意向

及询价结果

,

与机构投资者协商确定认购数量

,

并向获得网下配售的机构投资者发送《配售缴款通知书》或与其签订网下认购协议。

6

、配售

主承销商根据网下询价结果对所有有效申购进行配售

,

机构投资者的获配售金额不会超过其有效申购中相应的最大申购金额。

配售依照以下原则

:

按照投资者的申购利率从低到高进行簿记建档

,

按照申购利率从低到高对认购金额进行累计

,

当累计金额超过

或等于本期债券发行总额时所对应的最高申购利率确认为发行利率。

本次配售过程中

,

申购利率在最终发行利率以下的投资者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配售

;

在申购利率相同的情况下

,

保荐人

(

主承销

商

)

有权决定长期合作的投资者优先获配。同时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有权决定本期债券的最终配售结果。

7

、资金划付

获得配售的投资者应按规定及时缴纳认购款

,

认购款须在

2013

年

5

月

17

日

(T+2

日

)11:00

前足额划至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指定的收款

银行账户。划款时请注明“投资者简称”和“大立科技公司债券认购资金”字样

,

同时向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传真划款凭证。

收款账户户名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账户账号

１９－０１５１０１０４００３２４００

收款账户开户行 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市城东支行营业中心

收款银行地址 杭州市凤起路

７４

号东联大厦二楼

同城交换号

３９２

大额支付系统行号

１０３３３１００１５１０

收款银行联系人 陶佳晔

收款银行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２８１７９７３６

8

、违约认购的处理

对未能在

2013

年

5

月

17

日

(T+2

日

)11:00

前缴足认购款的投资者将被视为违约认购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有权取消其认购。保荐人

(

主

承销商

)

有权处置该违约投资者认购要约项下的全部债券

,

并有权进一步依法追究违约投资者的法律责任。

五、风险揭示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就已知范围已充分揭示本次发行可能涉及的风险事项

,

详细风险揭示条款参见《浙江大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六、认购费用

本次发行不向投资者收取佣金、过户费、印花税等费用。

七、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 行 人

: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

639

号

联 系 人

:

刘晓松、刘宇

联系电话

:0571-86695649

传 真

:0571-86695626

邮政编码

:310053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

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

1

号

联 系 人

:

余剑霞、胡芳超

咨询电话

:0571-87901941

、

87903138

认购传真

:0571-87902749

、

87903769

邮政编码

:310007

发行人: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5月13日

附件: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

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重要声明

填表前请详细阅读发行公告、募集说明书及填表说明。

本表一经申购人完整填写并签字，且由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单位公章后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

处，即构成申购人发出的、不可撤销的、对申购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要约。

申购人承诺并保证其将根据保荐人（主承销商）确定的配售数量按时完成缴款。

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

法定代表人姓名 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

经办人姓名 传真号码

联系电话（移动电话） 托管券商席位号

证券账户名称（深圳） 证券账户号码（深圳）

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信息（利率询价区间

６．００％－６．６０％

）

注： 票面利率应在询价利率区间内由低到高填

写，每一申购利率对应的认购金额是指当最终确

定的票面利率不低于该申购利率时申购人的最

大认购需求。

票面利率（

％

） 认购申请金额（万元）

注：

１

、票面利率应在询价利率区间内由低到高填写，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

２

、每一申购利率对应的认购金额是指当最终确定

的票面利率不低于该申购利率时申购人的最大认购需求；

３

、最多可填写

５

档票面利率及对应的认购申请金额；

４

、每个申购利

率上的认购申请金额不得少于

１００

万元（含

１００

万元），并为

１００

万元（

１

，

０００

手）的整数倍。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申购人在此承诺：

１

、申购人以上填写内容真实、有效、完整；

２

、申购人认购资格、本次申购行为以及申购款来源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其他适用于自身

的相关法定或合同约定要求，已就此取得所有必要的内外部批准，并将在申购本期债券后依法办理必要的手续；

３

、本次最终申购金额为网下利率询价表中不高于最终票面利率的询价利率对应的最大有效的申购金额；

４

、申购人在此承诺接受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制定的本次网下发行申购规则；申购人同意保荐人（主承销商）按照

网下利率询价表的申购金额最终确定其具体配售金额，并接受保荐人（主承销商）所确定的最终配售结果和相关费用的安排；

５

、申购人理解并接受，如果其获得配售，则有义务按照《配售缴款通知书》或《网下认购协议》规定的时间、金额和方式，将

认购款项足额划至保荐人（主承销商）通知的划款账户。如果申购人违反此义务，保荐人（主承销商）有权处置该违约申购人订

单项下的全部债券，同时，本申购人同意就逾时未划部分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比例向保荐人（主承销商）支付违约金，并赔偿保

荐人（主承销商）由此遭受的损失；

６

、申购人理解并接受，如果遇不可抗力、监管者要求或其他可能对本次发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况，在经与主管机关

协商后，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有权暂停或终止本次发行。

填表说明

:(

以下填表说明不需传真至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处

,

但应被视为本发行公告不可分割的部分

,

填表前请仔细阅读

)

1

、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填写

:

一般法人填写其营业执照中的注册号

,

证券投资基金填写“基金简称”

+

“证基”

+

“中国证监会同意

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的批文号码”

,

全国社保基金填写“全国社保基金”

+

“投资组合号码”

,

企业年金基金填写“劳动保障部门企业年金

基金监管机构出具的企业年金计划确认函中的登记号”。

2

、票面利率应在询价利率区间内由低到高填写

,

精确到

0.01%

。

3

、每一票面利率对应的申购金额

,

是指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不低于该利率时申购人的最大申购需求。

4

、每一份《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最多可填写

5

档票面利率及对应的申购金额

,

询价利率可不连续。

5

、每个询价利率上的申购金额不得少于

100

万元

(

含

100

万元

),

并为

100

万元

(10,000

张

)

的整数倍。

6

、有关票面利率和申购金额的限制规定

,

请参阅发行公告相关内容。

7

、票面利率及认购金额填写示例

(

声明

:

本示例数据为虚设

,

不含任何暗示

,

请投资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填写

)

。

假设本期债券票面利率的询价区间为

6.00%-6.60%

。某机构投资者拟在不同票面利率分别申购不同的金额

,

其可做出如下填写

:

票面利率（

％

） 申购申请金额（万元）

６．１０ ２００

６．３０ ４００

６．３５ ７００

６．５０ １

，

５００

６．６０ ２

，

０００

上述报价的含义如下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高于或等于

6.60%

时

,

有效申购金额为

2,000

万元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6.60%,

但高于或等于

6.50%

时

,

有效申购金额为

1,500

万元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6.50%,

但高于或等于

6.35%

时

,

有效申购金额为

700

万元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6.35%,

但高于或等于

6.30%

时

,

有效申购金额为

400

万元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6.30%,

但高于或等于

6.00%

时

,

有效申购金额为

200

万元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6.10%

时

,

该申购要约无效。

8

、参加利率询价的机构投资者请将此表填妥

(

须经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

后

,

于

2013

年

5

月

14

日

(T-1

日

)15:

00

前将本表连同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副本

)

复印件

(

须加盖单位公章

)

、加盖单位公章后的股东证券账户卡

(

复印件

)

、法定代表人

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的授权委托书

(

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

)

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一并传真至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处。

9

、本表一经申购人完整填写并签字

,

且由其法定代表人

(

或其授权代表

)

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

传真至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后

,

即对

申购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

不可撤销。若因机构投资者填写缺漏或填写错误而直接或间接导致预约申购无效或产生其他后果

,

由机构

投资者自行负责。

10

、参与利率询价与认购的机构投资者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自行承担法律责任。证券投资基金及基金管理公司申请认

购本期债券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

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1

、每家机构投资者只能提交一份《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

如投资者提交两份以上

(

含两份

)

《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

表》

,

则以最先到达的视为有效

,

其后的均视为无效。

12

、机构投资者通过以下传真号码以传真方式参与本次询价及认购

,

以其他方式传送、送达一概无效。机构投资者传真后

,

请于

10

分钟内打电话进行确认。

申购传真号码

:0571-87902749

、

0571-87903769

确认电话

:0571-87901941

、

87903138

联 系 人

:

余剑霞、胡芳超

保荐人(主承销商):

(注册地址:杭州市杭大路1号)

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日:2013年5月13日


